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授出購股權

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（「聯交所」）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

17.06A條而作出。

金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「本集團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

會」）謹此宣佈於 2021年 5月 20日（「授出日期」），本公司根據其於 2019年 9月 16日採

納並於 2020年5月29日更新的購股權計劃（「購股權計劃」）向本集團合共 5名承授人

（包括5名僱員）（「承授人」）授出合共125,000,000份購股權（「購股權」），惟須待承授

人接納後方可作實。

有關所授出之購股權詳情如下：

授出日期 2021年5月20日

所授出購股權之行使價 每股本公司股份（「股份」）0.15港元，其高於：

(i) 聯交所於購股權授出日期（即 2021年 5月20日）所

發佈之每日報價表所列每股 0 .148港元之收市

價；

(ii) 聯交所於緊接購股權授出日期前五 (5)個營業日

所發佈之每日報價表所列每股 0.1486港元之平均

收市價；及

(iii) 每股股份面值0.00125港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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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份於授出日期之收市價 0.148港元

所授出購股權數目 125,000,000份（每份購股權將賦予其持有人認購一 (1)

股股份之權利）

購股權之有效期 購股權須自授出日期起計6年內行使。

購股權期限屆滿後概不得予以行使。

據本公司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、盡悉及確信，於本公告日期，各承

授人概非本公司董事、最高行政人員或主要股東，亦非任何彼等之聯繫人（定義

見上市規則）。概無承授人於購股權獲行使後獲授相當於超過本公司已發行股份

之1%的購股權。

承董事會命

金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

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

袁紅兵

香港，2021年5月20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包括三名執行董事陳金樂先生（主席）、林財火先生及袁紅

兵先生（行政總裁），一名非執行董事王守磊先生，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謝慶

豪先生、高寒先生及麥天生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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